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关于 

厦门红相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向银行申请并购融资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称“长江保荐”或“本保荐机构”）作为厦门

红相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红相电力”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项目持续督导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对公司向银行申请并购融资暨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核查，

具体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拟向银行申请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3.5 亿元的并购融资，融资期限为 1 至

5 年，主要用于支付公司购买卧龙电气银川变压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川卧

龙”）100%股权、合肥星波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波通信”）67.54%

股权的部分现金对价和后续资金安排。同时公司将以银川卧龙和星波通信股权质

押、公司部分自有土地房产抵押、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杨保田、杨成先生

提供关联担保（包括但不限于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以其所持公司股票质押担保等

方式）及其他担保等一种或多种银行认可的方式为上述并购融资提供担保。以上

最终融资额度与期限、担保方式等以实际办理及银行审批结果为准，董事会授权

公司董事长签署并购融资的相关文件，办理相关融资事宜。 

杨保田、杨成先生系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现金对价支付对象卧

龙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卧龙电气”）系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

东，张青先生系公司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之规定，

上述主体系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介绍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此次交易关联方情况如下： 



 

杨保田先生，中国国籍，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直接持有公司

股份 124,898,04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5.42%。 

杨成先生，中国国籍，现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直接持有公司股份38,853,11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1.02%，与杨保田先生是父子关系，共同为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 

卧龙电气，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直接持有公司 45,013,368 股股

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2.77%。 

张青先生，中国国籍，现任公司董事及控股子公司星波通信董事长。 

上述关联方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及 10.1.5 条规

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原则 

根据公司与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对方签署的相关协议，为保证公司发展战略规

划资金安排，解决公司向银行申请融资有关担保的问题，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杨保田、杨成先生将根据银行要求对公司申请并购融资事宜提供担保，具体

担保方式、数额及期限以相关方与银行签订的最终合同为准，公司免于支付担保

费用。 

四、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申请并购融资用于支付购买银川卧龙 100%股权、星波通信 67.54%

股权的部分现金对价和后续资金安排，是基于实际经营情况需要，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杨保田、杨成先生将根据银行要求对公司申请并购融资提供担保，有

助于解决公司申请银行融资有关担保的问题，支持了公司的发展，体现了控股股

东及实际控制人对公司的支持，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的经营

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五、当年年初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与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

总金额 

2017 年年初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杨保田、

杨成先生及公司董事张青先生未发生其他关联交易。 



 

经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

准，红相电力向卧龙电气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持有的银川卧龙 92.5%股

权，其中以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 757,574,999.93 元，以现金方式支付

324,675,000.07 元。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卧龙电气为红相电力全资子公司银川卧龙提供关联

担保情况如下： 

担保方 被担保方 债权人 担保金额（元） 担保主债权到期日 

卧龙电气 银川卧龙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

夏回族自治区分行 
150,000,000 2018.1.29 

卧龙电气 银川卧龙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

夏回族自治区分行 
70,000,000 2018.4.25 

上述关联担保系因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后，卧龙电气持有公司 5%以上的

股份，成为公司的关联法人。银川卧龙 100%股权转让至公司名下后，卧龙电气

于本次重组前为银川卧龙提供的上述尚在履行期间的担保成为关联担保。 

六、关联交易事项的审批程序 

《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并购融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第三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独

立董事对上述事项予以事前认可，并在认真审核后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七、核查意见 

经核查，长江保荐认为：本次申请并购融资事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符合公司与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对方签署的相关协议约定。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将根据银行要求为公司申请银行并购融资提供关联担保的事项符合公司和全体

股东的利益。此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在董事会上已

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表决程序合法合规。本次关

联交易体现了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对公司的支持，符合公司业务发展的需

要，符合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长江保荐对公司申请并购融资用于支付公司购

买银川卧龙 100%股权、星波通信 67.54%股权的部分现金对价和后续资金安排及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杨保田、杨成先生将根据银行要求对公司申请并购融

资提供关联担保的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关于厦门红相电力设备股份有限

公司向银行申请并购融资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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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2017 年 12 月 18 日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卧龙电气为红相电力全资子公司银川卧龙提供关联担保情况如下：



